‼️‼️举报无证经营宠物套圈摊主‼️‼️

地址：广场内有身穿工作服的摊主进行摆摊，占地面积约xx平米，套圈项目包括：犬只、猫只、兔子等，市民交易的多只动物患有疾病
营业时间：xxxx

一、该商贩违反条例如下：
1、侵害消费者权益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、五十六条，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。

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
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的规定，从事无证无照经营。第十三条从事无照经营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
第一百条违反本法规定，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，责令改正，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、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；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此外参考三十条、九十二条。
二、我的诉求：要求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立刻现场处理，请市场监督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，根据《动物防疫法》第六条，动物可交由动物保护志愿者进行代管。

其他参考：“流浪动物救助、与动物和谐共存”列入中小学生课程内容。教育方针是国家意志的表现。2020年5月29日，农业部发布的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，已将猫、狗从目录中移除，猫狗是有别于禽畜，特化为伴侣动物的身份，交由爱心人士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文明的体现。

注：最好在现场多巡逻，避免动物被商贩处理掉。需要跟执法部门处罚环节交接好，有的地方执法不管后续，有的会收缴，可以提前咨询。
